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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财政厅（局）、发展改

革委，海关总署广东分署、各直属海关，国家税务总局各省、自

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税务局，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能源

局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政局、发展改革委，财政部各地监管局，

国家税务总局驻各地特派员办事处： 

为完善能源产供储销体系，加强国内油气勘探开发，支持天

然气进口利用，现将有关进口税收政策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对在我国陆上特定地区（具体区域见附件）进行石油

（天然气）勘探开发作业的自营项目，进口国内不能生产或性能

不能满足需求的，并直接用于勘探开发作业的设备（包括按照合

同随设备进口的技术资料）、仪器、零附件、专用工具，免征进

口关税；在经国家批准的陆上石油（天然气）中标区块（对外谈

判的合作区块视为中标区块）内进行石油（天然气）勘探开发作

业的中外合作项目，进口国内不能生产或性能不能满足需求的，

并直接用于勘探开发作业的设备（包括按照合同随设备进口的技

术资料）、仪器、零附件、专用工具，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

增值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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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对在我国海洋（指我国内海、领海、大陆架以及其他海

洋资源管辖海域，包括浅海滩涂，下同）进行石油（天然气）勘

探开发作业的项目（包括 1994年 12月 31日之前批准的对外合

作“老项目”），以及海上油气管道应急救援项目，进口国内不

能生产或性能不能满足需求的，并直接用于勘探开发作业或应急

救援的设备（包括按照合同随设备进口的技术资料）、仪器、零

附件、专用工具，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。 

三、对在我国境内进行煤层气勘探开发作业的项目，进口国

内不能生产或性能不能满足需求的，并直接用于勘探开发作业的

设备（包括按照合同随设备进口的技术资料）、仪器、零附件、

专用工具，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。 

四、对经国家发展改革委核（批）准建设的跨境天然气管道

和进口液化天然气接收储运装置项目，以及经省级政府核准的进

口液化天然气接收储运装置扩建项目进口的天然气（包括管道天

然气和液化天然气，下同），按一定比例返还进口环节增值税。

具体返还比例如下： 

（一）属于 2014年底前签订且经国家发展改革委确定的长

贸气合同项下的进口天然气，进口环节增值税按 70%的比例予以

返还。 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7460


